
证券代码：002527   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新时达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2015-051 

 

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重大遗漏。 
 

 

一、相关情况 

近日，《漫步者新闻》（Рамблер Новости）等海外媒体披露了俄罗斯最

大的房地产企业之一SU-155集团欲出售其电梯整机业务的相关事项：SU-155的实际

控制人米哈伊尔·巴拉金对外宣称，计划以约5亿美元的价格将其所有电梯制造业务

出售给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新时达），相关资产包括

SU-155集团控制的谢尔布霍夫和谢尔宾斯克电梯制造厂。 

 

二、澄清说明 

1、新时达系一家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控制的企业，现有业务主要分为三大类：

电梯控制类产品以及电梯物联网；变频器等节能与工业传动类产品；机器人与运动

控制类产品。 

2、在电梯控制类产品以及电梯物联网业务领域中，本公司主要客户包括奥的斯、

迅达、蒂森克虏伯、通力、康力、广日等众多知名电梯整机企业，本公司亦确实向

SU-155集团旗下的电梯整机厂商销售相关电梯控制及驱动产品，但本公司并不从事

电梯整机业务。 

3、本公司因客户关系曾与SU-155集团高层进行过业务交流，并在交流中了解到

SU-155集团欲向中国企业出售其电梯整机业务的相关意向。但本公司已向对方明确

表示：新时达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控制，并无进入电梯整机领域的战略考虑；同时，

基于自身的行业熟悉度，本公司愿意积极为SU-155集团介绍相关有意向的企业。 

4、上述相关媒体报道并不属实，本公司与SU-155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并不存在拟

进行资本合作的事实。 

 



三、其他说明  

1、本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并已制定了信息披露管理

制度。截至目前，本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。 

2、本公司目前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经本公司申请，新时达股票于2015

年6月15日（周一）开市起停牌，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与SU-155集团及其下属企业

无关。 

3、截至目前，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。 

4、本公司对相关谣言、误导性观点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 

 

四、必要的提示  

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(http://www.cninfo.com.cn)，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本

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 

 

特此公告 

  

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2015年7月7日 

  




